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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2/03最高法院 104年度第 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討論事項】 

103 年民議字第 7 號提案 

民 2 庭提案： 

民國九十八年一月二十三日民法物權編修正（同年七月二十三日施行）後，數繼承人繼承被繼

承人對第三人債權而公同共有該債權。該公同共有債權人中之一人或數人，得否為全體公同共

有債權人之利益，請求債務人對全體公同共有債權人為給付？ 
 

【甲說】 

民法物權編修正後，民法第八百二十一條之規定，依同法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於公同共

有準用之，其適用順序在該條第三項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規定之前。數繼承人繼承被繼承人

對第三人之債權而公同共有該債權，依八百三十一條準用同法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再準用第八

百二十一條但書規定，應得由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或數人為全體公同共有人之利益，請求債務人

向全體公同共有人為給付，以保存公同共有之財產。 
 

【乙說】 

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或數人，除經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為公同共有人全體之利益為回

復公同共有物之請求，得單獨或共同起訴外，倘係基於公同共有法律關係為請求者，仍屬固有之

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起訴。 

以上二說，應以何說為當？請公決。   
 

【決議】 

採乙說，文字修正如下： 

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履行債務，係公同共有債權之權利行使，非屬回復公同共有債

權之請求，尚無民法第八百二十一條規定之準用；而應依同法第八百三十一條準用第八百二十

八條第三項規定，除法律另有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由公同共有人全體

為原告，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 

 

檢討本院五十五年三月二十八日五十五年度第二次民、刑庭會會議決議等九則決議（因一○二

年五月八日民事訴訟法暨非訟事件法修正，本院民事判例研修初審小組檢討相關決議，建議不再

供參考三則、變更決議文一則、變更相關法條二則、加註三則） 

一、會議次別：五十五年三月二十八日五十五年度第二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　 

決議文：某甲與某乙因收養子女之事件，發生爭執，由某甲提起確認收養關係成立之訴，以其原

籍淪陷大陸，經聲請本院指定某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一審判決後，在第二審上

訴中，某乙又提起確認收養關係不成立之反訴，亦聲請指定管轄，按此情形，同一事件，

毋庸再行指定管轄。 

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三條、第五百八十三條。 

決    議：本則決議繼續供參考。惟民事訴訟法第五百八十三條業已刪除，就該部分改列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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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為「家事事件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第六十一條」。 

 

二、會議次別：六十年十一月二十三日六十年度第一次民庭庭長會議決議之七 

決議文：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後，新法第四百六十六條第四項所謂不得上訴之判決，不包括

第四百二十七條第三項之情形在內。 

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七條、第四百六十六條。 

決    議：本則決議不再供參考。 

理    由：民事訴訟法第四百六十六條已修正。 

 

三、會議次別：六十二年十月三十日六十二年度第三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　 

決議文：民事訴訟法第五百八十九條規定有就母再婚後所生子女確定其父之訴，即為確認身分之

訴，而二十三年上字第三九七三號判例且明認非婚生子女經其生父撫育，視為認領而取

得婚生子女之身分後，如其身分又為其生父所否認，無須再行請求認領，如有提起確認

身分之訴之必要，可隨時提起。故就親子身分關係，得提起確認之訴。按本院二十三年

上字第三九七三號判例所謂「確認身分之訴」意即指「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不存在之訴」

而言。與四十八年台上字第九四六號判例意旨，並無衝突。 

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八十九條。 

決    議：本則決議繼續供參考。改列相關法條為家事事件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第六十一

條、第六十七條。 

 

四、會議次別：七十九年十月九日七十九年度第四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七十九年十月十六日七

十九年度第五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七十九年十月三十日七十九年度第六次民事庭

會議決議 

決議文：修正民事訴訟法關於簡易程序部分施行後應行注意事項 

二、簡易訴訟事件之第二審程序，除準用通常訴訟第二審程序之規定外，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六

十三條規定，並準用第一審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至第一審簡易程序之規定，則不在準用之

列。 

決    議：本則決議繼續供參考。惟加註：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六條之一第三項已增列：「第

一項之上訴及抗告程序，準用第四百三十四條第一項、第四百三十四條之一及第三

編第一章、第四編之規定。」 

 


